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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规范村（社区）财务管理制度的

通 知
石角府发〔2023〕31 号

各村（社区），镇属各办（站、所、中心）：

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（社区）财务管理，根据《重庆市

农村集体资金管理条例》（渝委办〔2011〕95 号）、《重庆市

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綦江区村居财务管理监

督工作的意见》（綦江府办发〔2017〕17 号）和《重庆市綦江

区农业委员会 重庆市綦江区财政局 重庆市綦江区民政局关于

印发綦江区村居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通知》（綦农委

〔2017〕132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就进一步完

善村（社区）财务管理制度作如下通知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“五统一”原则

由镇财政办公室为主体，对村（社区）实行统一记账、统一

制度、统一审核、统一提供财务公开资料、统一建档，分村（社

区）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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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三权”不变原则

村（社区）资金所有权、使用权、审批权不变，资金不挪用、

不侵占。

二、收入管理

村（社区）应严格依法组织各项收入，严禁巧立名目，超标

准或自定项目收费。所取得村级收入必须在收款七日内由村（社

区）会计缴入镇村居集体财务委托代理中心专户。严禁截留、挪

用、坐支。

收入包括：

（一）土地补偿；

（二）村级统一经营收入、发包收入、企业上交收入；

（三）资产设施租赁收入；

（四）对内、对外投资的利润收入；

（五）变卖集体资产收入；

（六）各类捐赠的救灾、救济、扶贫款；

（七）各种代收、借入资金及外来投资；

（八）上级转移支付用于补助村级开支不足的资金；

（九）上级部门及单位的补助收入、专项拨款及投入的资金；

（十）其它收入。

三、支出管理

（一）支出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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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（社区）支出实行精打细算、量入为出的原则，支出单据

原则上用税务开出的发票或费用报销单，不得以不规范的凭证入

账，严禁无据付款，白条抵库。

（二）支出审批

村级各项财务支出均需按规定程序审批，由村（社区）会计

到镇财政办公室（代理中心出纳）处结算账务，村（社区）账务

账上无余额时，镇财政办公室（代理中心出纳）有权拒绝付款。

1.日常支出的审批

（1）单笔金额在 1000 元（含 1000 元）以下的，由经办人

签明事由,村（社区）监督委员会审核并在原始票据上加审盖核

专用章后，由书记（主任）审核，村（社区）分管财务的专职干

部签列支；

（2）单笔金额在 1000 元-5000元（含 5000 元）的开支, 由

经办人签明事由，由村（社区）监督委员会审核并在原始票据上

加盖审核专用章，由书记（主任）审核后，镇驻村（社区）工作

组长、挂片领导审核，村（社区）分管财务的专职干部签列支。

（3）单笔金额在 5000 元以上的大额支出，参照复垦资金、

专项经费审批程序办理。

2.复垦资金、专项经费的审批

（1）复垦资金的管理使用实行事前审批制度。村建设基础

设施、公益设施需使用复垦资金，必须报分管项目的领导按镇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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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层级审定，应经村民代表大会（须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参会，

过半数同意）讨论通过，村委会将讨论通过的决议、资金使用申

请、项目实施方案交村监督委员会审核后实施。

（2）专项经费的管理使用实行“一事一议”制度。村（社

区）涉及专项经费和“一事一议”项目，由分管项目的领导根据

资金性质送主要领导签发文件，上报立项，待区级相关部门资金

到位后，将方案实施表返回到村，按“一事一议”经村民代表大

会（须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参会，过半数同意）讨论通过，并

将讨论通过的决议、资金使用申请、项目实施方案交村监督委员

会审核后实施。专项经费的支出，由分管项目的领导按镇审批层

级审定支付。

（3）镇对复垦资金的使用和专项经费的支出实行四个层级

审定。5000 元（含 5000 元）以下的，由分管项目的领导审定；

5000 元-30000元（含 30000 元）的，由镇长审定；30000元-50000

元（含 50000元）的，由镇书记办公会研究审定；50000 元以上

的，由镇党委会研究审定。

（4）复垦资金和专项经费的支出审批。资金支出，经村级

监督委员会审核并在原始票据上加盖审核专用章，交分管项目的

领导审签，附相关审定意见（单笔资金在 5000 元（含 5000 元）

以下的，附分管项目领导的审批意见；单笔资金在 5000 元-30000

元（含 30000元）以内的，附镇长审批意见；单笔资金在 3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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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-50000元（含 50000元）以内的，附镇书记办公会研究意见；

单笔资金在 50000 元以上的，附镇党委会研究意见），由村（社

区）分管财务的专职干部签列支。所有原始票据，事前必须交镇

财政办公室处审核，加盖农村财务审核公章后方能入账。

四、监管检查

村（社区）集体经济组织资金属全体村（社区）村（居）民

所有，村集体复垦资金、农业项目及其他专项资金、实行专款专

用，并按计划进度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。同时，资金在使用前

和项目验收后应按村务公开的要求进行公示。村（社区）委员会

设立公开举报电话、信箱、接受社会公众对各村（社区）集体资

金的管理、使用、拨付等有关政策咨询及投诉，并在规定期限内

及时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凡是上级拨给村（社区）兴办公益事业项目的建设资

金，必须事先有预算，事中有监督，事后有结算，专款专用，并

张榜公布，接受群众监督，不得挪作其他开支。

（二）村级财务收支预算应严格做到先收后支，以收定支，

合理使用资金，勤俭节约，确保村内资金正常运转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年度财务收支计划，量财而出，合理使用资

金，做到增收节支，不得超年度财务收支预算计划和增加村（社

区）负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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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村（社区）集体必须切实加强票据管理工作，由村（社

区）会计认真做好发票的领发、保管、使用、结报、核销等工作。

村集体必须统一使用二种票据。在建工程项目完工结算需支付款

项时，需附项目工程合同、竣工验收报告、结算审核报告和正式

发票等。

（五）村（居）民小组（社）的财务管理，参照村（社区）

财务管理执行。

六、责任追究

村（社区）集体组织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，有弄虚作假、

骗取、挪用和套取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的，一经发现，必须按照

相关规定对村（社区）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。

农村集体资产、资源的相关规定按照《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

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村居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通

知（试行）》（石角府发〔2017〕102 号）文件执行。

本文件自 2023 年 8 月 5 日起执行。原《重庆市綦江区石角

镇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村（社区）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》（石

角府发〔2019〕73号）文件即行废止。

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7 月 6 日


